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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新津骏荣大厦“7•6”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7 月 6 日，新津街道骏荣大厦“三旧”工改工项目

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37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规定，7月 18日，

龙湖区人民政府成立龙湖新津骏荣大厦“7•6”一般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

理局牵头，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任事故调查组组长，成员由区应

急管理局、龙湖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区住建局、新

津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派员组成；同时邀请区监察委员会派员对事

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调查组组织建筑施工领域的专家进行技术

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开展事故调查。通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

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者处理建议，以及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涉及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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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项目为汕头市骏荣大厦“三旧”工改工项目（以下简称

“骏荣大厦项目”，公安机关现场勘验记录对其描述为“骏荣文

化艺术楼”），2024年 2月 21日，龙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40507202402210101，质量监督注册号：龙质字 202407号；安

全监督注册号：汕龙安 2023-12）准予该工程施工。项目建设地

址：泰山路与新津路交界处东北侧；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建

两栋高层厂房，其中 1#厂房 11 层，2#厂房 11 层。总建筑面积

70789.76平方米。事发地点位于 1#厂房 9楼；事发时间为 7月 6

日上午 7时许，处于汕头市龙湖区防风Ⅲ级应急响应期间，该项

目按照防风要求处于停工状态。项目部成立了防风应急指挥中

心，由项目经理担任指挥，下设指挥组、抢险组、后勤组、监测

组和工作班组，对防风任务进行了分工。7 月 5 日 18 时全面停

工，除现场安排清理室外材料及加固设施人员，其余人员撤离，

值班人员每 2小时巡查一次。

（二）事发涉及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汕头市远洋陶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7081482542，法定代表人：方某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贰佰万元，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

日期：1998 年 10月 08 日，住所：汕头市泰山路中段金祺工业

村。经营范围：工艺美术品、家具、针织品、纺织品制造、加工；

销售：陶瓷制品，工艺美术品，百货，针织品，纺织品，化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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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化学危险物品除外），化工产品（化学危险物品除外）；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施工单位：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EC2E0Q ，法定代表人：陈某扬，注册资本：壹

亿零壹佰陆拾玖万元（人民币），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年 08月 17日，住所：广州

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111号附楼 216-250房。经营范围：房屋建筑

业。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 字许证字

[2023]028022，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 2026年 09月 22

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44293482，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29 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一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汕头市远洋陶艺有限公司与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做了明确要求，

“承包人应按国家、汕头市及龙湖区相关行政部门安全施工相关

规定确保安全设施、措施、制度等落实到位，如出现因承包人施

工安全问题，由承包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负责处理所有善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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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司在骏荣大厦项目成立了汕头市骏荣

大厦“三旧”工改工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由万振峰

任项目经理（持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编号粤建安 B（2023）0929104，职务：项目负责人（项目

经理），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12日），姚某耀任项目技术负

责人，下设有安全员、施工员、质检员、各施工班组负责人。

3.监理单位：广东臻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500MA4X72R18U，法定代表人：纪某豪，注册

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成立日期 2017年 10月 07日，住所：

汕头市龙湖区洛河路国瑞四季园 12幢 2楼 210单元，类型：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

理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工程监理服务，工程勘察

设计，建筑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咨询，政府采购招标代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持有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编号 E244060474，资质等级为房屋建

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有效期至 2026年 03

月 05日）。

汕头市远洋陶艺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6日与监理单位广

东臻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明确了双方责任，其中乙方监理工程施工质量、进度、投资，督

促履行施工承包合同，参加质量安全事故的处理和有关工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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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于不符合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工序、分部分项工程和不安全

施工作业，有权通知承包人停工整改、返工。承包人得到监理机

构复工令后才能复工。

广东臻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在骏荣大厦项目成立了监

理部，由郑某杰（《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编号

00409339，注册专业：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有效期至

2026 年 10 月 26 日）任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监理部下有专监、

监理员。

（三）事发涉及人员概况

1.陈某源，男，2001年 12月 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

省***，身份证号码：360***，系骏荣大厦项目的泥工班组长陈

某发之子，非该项目工地工人。2025 年 7 月 6 日，陈某源擅入

骏荣大厦项目，在 1#厂房 9 楼与其父亲陈某发产生争吵，随后

翻越走廊护栏跳楼，高处坠落致死。

2.陈某发，男，1973年 4月 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

省***，身份证号码：360***，系骏荣大厦项目泥工班组长，2025

年 5月 24日，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司与陈某发签订了《用工协

议书》，双方建立劳务关系。2025 年 7 月 6 日，陈某发在骏荣

大厦项目工地进行防风巡查，负责将各楼层阳台的工具、材料、

杂物等搬入室内，在 1#厂房 9楼与其儿子陈某源产生争吵。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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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故发生现场无视频监控，事故调查组通过察看现场状

况、技术勘验及询问目击证人，结合公安机关前期调查内容，对

事故发生经过进行调查了解和综合分析：

7月 6日上午 6时多，陈某发进入骏荣大厦项目，负责防风

期间工地的安全巡查。约 7时许，陈某源未经登记，擅自进入工

地寻找陈某发。

7时 20分左右，陈某源找到了当时正在 1#厂房 9楼巡查的

陈某发。陈某源向陈某发要钱，陈某发拒绝了陈某源，两人产生

剧烈争吵。陈某源从 1#厂房 9 楼室内跑到室外走廊，翻过护栏

往外跳，坠落在外墙脚手架外约 7米的地面上。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发后，工地管理人员及工地其他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工地管理人员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报警电话，120急救到达

现场后医生宣布陈某源当场死亡。区政府总值班室在接到公安部

门报告后，将该事故通报新津街道办事处、龙湖区住建局、龙湖

区应急管理局。新津街道办事处、龙湖区住建局、龙湖区应急管

理局在接报后，迅速赶往事故现场核实了解情况，现场要求施工

方立即停止施工，落实现场保护、全力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做

好善后处置工作及落实隐患排查工作。

（三）事故应急处置的评估意见

经评估，事发后项目部能主动积极组织抢救陈某源，协调处

理陈某源善后工作，龙湖区公安分局新津派出所、区住建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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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局、新津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接报后迅速到场核实查处，

要求参建单位积极配合，做好善后工作，该事故未引发更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面总体平稳。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 1人死亡，陈某源，男，2001年 12月 24日出生，

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身份证号码：360***。2025年 7月 6日，

陈某源在新津街道骏荣大厦“三旧”工改工项目 9楼高处坠落致

死。龙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

（[2025]108号）检验意见为：衣着检验上身未着衣物，下身穿

黑色短裤（口袋见药物愈美片 4排）、黑色内裤，足穿灰白色胶

鞋（脱落）、黑色袜子。尸表检验鼻腔及双侧耳道见血液流出，

下颌部见挫裂伤，胸腹部、四肢见大面积挫擦伤，双侧股骨骨折，

以上损伤分布集中，呈外伤内重特征，高坠可形成。依据尸表检

验，死者符合高坠致颅脑损伤、胸腹部闭合性损伤及下肢骨折死

亡。死者家属对陈某源死因无异议，无要求解剖。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37万元，主要用于事故身亡

者陈某源家属的经济补偿和善后处理事项。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发现场勘察情况。

1.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情况：现场位于汕头市龙湖区辛厝寮骏

荣文化艺术楼上，骏荣文化艺术楼东侧为韶山路，西侧为泰山路，

南侧为新津路，北侧为金港路。骏荣文化艺术楼为 11层钢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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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结构在建工地楼房，楼房首层地面有一具尸体，男性，呈仰

卧状，头朝西北脚朝东南，上身赤裸，下身穿黑色短裤，脚穿黑

色袜子，尸体西北侧地面放有安全帽。勘查 9 楼通道，通道宽

1.78M，地面有积水及堆放有铁管。通道北侧围墙高 50CM，围

墙上铺设有铁板，宽 50CM。铁板上见有擦拭痕迹。坠落人员倒

在大厦外墙脚手架外约 7米处的地面上。

2.专家现场勘查情况：

（1）骏荣大厦项目现场实际发生情况楼层为 1#厂房 9楼(9

层至地面高度约为 34米)，阳台位置栏杆高度为 1.1米（反坎高

度 0.4米+栏杆高度 0.7米)，现场护栏已按照图纸和设计要求施

工。

（2）外脚手架方案审批签章均齐全，现场外架实际搭设拆

除过程与方案基本一致，拆架前已做相应安全技术交底，拆架过

程均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180-2016。

（3）现场外架已拆除至第 7层，第 8、9、10、11层天面层

阳台栏杆已经安装，内阳台在室内清扫杂物垃圾，已完成防护栏

杆的安装，已具备拆架条件。

（4）死者身高约为 170厘米，经专家结合牛顿运动定律进

行分析，150斤的人从约 36米高坠落的水平距离，主要由坠落

时的水平初速度决定，常见场景下的估算值如下1：

水平初速度 vo（米/秒） 水平距离 s(米) 场景描述

1 备注：若初速度为 0（完全垂直坠落），水平距离为 0（但实际“失足”通常会有小幅水平运动）；地面地形为

混凝土路面，基本排查地面地形对水平距离额外影响；以上计算忽略空气阻力（36米高度内影响极小），结果为

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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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35 缓慢踩空（如台阶）

1 ≈2.71 正常摔下（如平台边缘）

2.2 ≈5.96 蹬地跳跃

安全专家通过比对新津派出所出具的《关于骏荣大厦人员坠

楼死亡情况说明》，结合各个场景对比的情况分析，认为蹬地跳

跃而下的情况较为接近实际。

3.天气状况：查阅 2025 年 7 月 6 日汕头市天气状况：阴转

多云，气温范围：28℃～35℃，西风转微风<3级。

1.落实防风工作情况

根据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将防

台风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汕龙府

防发〔2025〕8号），“汕头市气象台 7月 5日 18时 26分将台

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依据《汕头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

急预案》和会商研判，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 7月 5日 18时 30分

将防风 IV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Ⅲ级应急响应，我区三防指挥

部决定同时将防风 IV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Ⅲ级应急响应。”

根据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将防风Ⅲ

级应急响应降级为防风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汕龙府防发

〔2025〕9号），“汕头市气象台于 7月 6日 22时 05分将台风

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

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的规定和会商研判，市三防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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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 7月 6日 23时将防风Ⅲ级应急响应降为防风Ⅳ级应急响

应，我区三防指挥部决定同时将响应级别降为防风Ⅳ级应急响

应。”事发时间为 7月 6日上午 7时许，处于防风Ⅲ级应急响应

期间。

根据《汕头市龙湖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4.5.1.2

防风Ⅲ级响应行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采取应急措施，停止

各在建项目施工作业，撤离施工工棚人员。”7月 5日 20时 38

分，区住建局建管股负责人在“龙湖区在建项目群”发出工作通

知，“通知本辖区内在建工地和自建房全部停工，落实户外人员

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加

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紧盯台风

发展变化，全力做好信息报送工作”。骏荣大厦回复“收到”。

项目部按照《施工现场总应急救援方案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防

台防汛应急措施要求，停止施工作业，并安排了应急值守人员进

行值班，对工地内部进行安全巡查。

2.落实封闭管理工作情况。项目部制定了《门卫制度》，规

定“外来人员须出示证件并登记后方可进入本工地，严禁小孩、

无关人员进入工地”。该项目工地仅有一个出入口，但项目部无

法提供陈某源登记进入工地的记录，并对陈某源如何进入工地不

了解不掌握。

（三）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询问现场目击人员，调阅新津派出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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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荣大厦人员坠楼死亡情况说明》等资料2，分析认为陈某源主

动采取跳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四）事故间接原因

骏荣大厦项目落实封闭管理不到位，门禁制度流于形式，导

致无关人员自由进入工地，是这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五）事故性质

综合考虑当事人主客观因素与事故发生因果关系，经调查认

定，龙湖新津骏荣大厦“7•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非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五、相关单位监管情况

（一）龙湖区住建局。印发了《龙湖区住建（交通）领域

2025“隐患排查治理年”行动方案》（汕龙建〔2025〕015号），

2025年以来，龙湖区建筑安全技术中心组织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1

次，对该骏荣大厦项目安全检查，并出具《施工安全协助监督抽

查记录表》共 6份，发现督促整改相关问题隐患共 21项。

（二）新津街道办事处。明确了包含住房建设的内部分工，

2025 年以来，共召开 8 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对建筑施工等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了部署。制定了《新津街道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46）》《新津街道 2025

“隐患排查治理年”行动方案》（龙新安委〔2025〕2 号）。7

月 18日，新津街道三防办、安委办《转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汛期

2 资料显示“经民警走访现场工作人员和死者父亲陈某发，陈某发反映当时其儿子陈某源到骏荣大厦“三旧”工

改工项目工地 9楼找他要钱，因陈某发怀疑陈某源要钱是要赌博的，骂了陈某源，引起父子纠纷后陈某源从工地

9楼翻过走廊跳下坠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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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地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除 4 月 29 日、7 月 7 日检查

汕头市远洋陶艺有限公司记录外，未能提供其他对辖内建设施工

项目监督检查的记录，存在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三）项目部。制定了《汕头市骏荣大厦“三旧”工改工项

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汕头市骏荣大厦“三旧”工改工项目各

工种安全操作规程》《施工现场总应急救援方案安全专项施工方

案》（其中包括《高空坠落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预案》、《防台

防汛应急措施》），对入场工人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

技术交底，2025年 5月以来检查整改问题隐患 18项，2025年 7

月 5日 11时召开会议，部署台风“丹娜丝”防御及应急响应工

作，明确各岗位职责与处置流程。但调查发现，项目部对防风停

工期间疏于安全管理，未能完全落实封闭管理，门禁制度流于形

式。

（四）监理部。制定了《项目安全生产监理制度》《安全文

明施工监理规划重大危险源监理细则》，未能提供其他证明履行

监理职责的资料，对施工单位安全监管的监理存在疏漏，未能及

时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未能完全落实封闭管理，门禁制度流于形

式的问题。

六、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再追究责任的责任人员（1人）

陈某源，男，2001 年 12 月 24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

省***，身份证号码：360***，系骏荣大厦项目的泥工班组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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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发之子，非该项目工地工人。2025 年 7 月 6 日，陈某源擅入

骏荣大厦项目，在 1#厂房 9 楼与其父亲陈某发产生争吵，随后

翻越走廊护栏跳楼，高处坠落致死，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相关责任。

（二）建议由主管部门处理的单位（2个）

1.项目部（广东蓝堡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不到位，对承包的骏荣大厦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理不力，工地现场实施封闭管理不到位，门禁制度流于形式，导

致无关人员自由进入工地，存在管理失察行为。建议由龙湖区住

建局依法予以处理。

2.监理部（广东臻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合同文件中的安全

要求，未对施工现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

患时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存在突出的安全生产监理监

管缺失；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未能完全落实封闭管理、

门禁制度流于形式的问题，存在监理失察行为。建议由龙湖区住

建局依法予以处理。

（三）建议责令向区政府作深刻检查的单位（2家）

1.龙湖区住建局作为骏荣大厦项目的发证许可单位、行业领

域安全监管单位，对该项目负有主要安全监管职责。在履行安全

监督管理职责方面不力，安全监管检查不严谨不全面，对骏荣大

厦项目多次检查均未发现其监理监管缺失的突出问题，对骏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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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项目封闭管理落实不到位、门禁制度流于形式失察，建议责成

龙湖区住建局向龙湖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加强日常安全监管力度，提升本辖区建设施工行业领域的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

2.新津街道办事处在履行属地建设施工管理职责方面不力，

对辖内工程项目进行日常检查并跟踪落实整改措施不到位。建议

责成新津街道办事处向龙湖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认真吸取事故

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建筑施工领域的属地监管工作。

对于龙湖区住建局、新津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同志的履职情

况问题，由龙湖区住建局、新津街道办事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处

理。

若发现该事故涉嫌违纪和职务违法的，由监察机关依规依纪

依法调查处理；若发现该事故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调查

处理。

七、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确保安全。

现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项目部要针对本起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管理问题，举一

反三，进一步加强对工程项目的监管力度，严格遵守门禁等安全

规章制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发生。

（二）监理部要切实落实监理责任，落实监理人员加强对工

地（包括停工期间）的安全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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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疏漏问题。

（三）龙湖区住建局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强化停工、节假日等特殊时期的安全监

管，要认真督促各参建单位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加大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现场安全指导服务、监督检查及执法处罚力

度，增强现场监管、制度建设、档案管理等方面监管效能，提升

在建工地现场安全管理能力，维护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稳定。

（四）新津街道办事处要加强日常巡查，督促监管辖区内施

工项目强化安全管理，要加强安全宣传引导，不断提高辖区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防范意识和危机干预能力，切实履行好属地安全管

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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